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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下午

１４

时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

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９

名董事均以现场出席并书面表决的方

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关于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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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

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

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审议湖

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意见：

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立目的是

为符合公司“生猪养殖产业链一体化模式”下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养殖户、经销商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解决其

资金需求，促进公司健康、平稳的发展。现鉴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战略发展需要，决定将对外投资予以收缩，专注贷

款担保业务，将持有永州美神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

公司与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关于审议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陈斌、何红渠、罗光辉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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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权转让概述

１

、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农担保”）既为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

资子公司，同时又为永州美神种猪育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州美神”）唯一法人股东，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大农担保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立目的是为符合公司

“生猪养殖产业链一体化模式”下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养殖户、经销商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解决其资金需求，促

进公司健康、平稳的发展。现鉴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战略发展需要，决定将对外投资予以收缩，专注贷款担保业务，

将持有永州美神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

３

、公司将与大农担保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出具的

《永州美神种猪育种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株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５３

号）中净资产作为交易价格参考基数，公司以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受让大农担保持有永州美神

１００％

的股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永州美神成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同时鉴于大农担保、永州美神均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因此股权转让完成后对公司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

４

、大农担保由公司与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肉品”）共同出资组建，湖南肉品又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上市公司与合并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之间及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通常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界定的关联关系，二者之间

发生交易，不需要按关联交易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且交易金额没有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为此，本次公司受让大农担保持有永州美神

１００％

的股权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大农担保

（

１

）公司名称：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注册号：

４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９０８０１

）

（

２

）公司住所：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

１２９１

号栗雨高科园办公楼

（

３

）法定代表人：孙双胜

（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

（

５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

（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７

）经营范围：在湖南省内办理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经

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

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

８

）股东及出资情况：公司持有

９５％

的股权，湖南肉品持有

５％

的股权。

（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２０４１

年

９

月

５

日。

（

１０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为大农担保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的情况，也无大农担保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 大农担保持有并转让永州美神

１００％

的股权，其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

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永州美神

（

１

）公司名称：永州美神种猪育种有限公司（注册号：

４３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８２３

）

（

２

）公司住所：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乡文屯村

（

３

）法定代表人：刘大建

（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５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７

）经营范围：牲猪的育种（筹建）及销售，农副产品收购、销售（以上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涉

及行政许可的取得有效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８

）股东及出资情况：大农担保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９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１１

月

０８

日。

（

１０

）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资产总额

１４

，

３８５

，

１２３．５３

２

负债总额

４

，

３９２

，

７３６．１９

３

净资产

９

，

９９２

，

３８７．３４

４

销售收入

０

５

净利润

－７

，

６１２．６６

６

资产负债率

３０．５４％

（注：上述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合同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的数量与价格

公司以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受让大农担保所持永州美神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保证

转让方保证所转让给公司的股权是在永州美神的真实出资，是转让方合法拥有的股权，转让方拥有完

全的处分权。 转让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否

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转让方承担。

３

、付款方式与时间

双方同意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以货币资金的方式一次性

支付股权转让款项。

４

、股权转让的实施

本协议签署后，大农担保应协助公司尽快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有关手续。 股权转让的交割基

准日为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自该日起公司即享有该等股权的所有权，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大

农担保对该等股权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５

、违约责任

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 除协议另有

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如果受让方未能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 每延迟一天， 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

１‰

支付滞纳

金。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滞纳金后，如果受让方的违约给转让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滞纳金数额，或因受让方违

约给转让方造成其它损害的，不影响转让方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

６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报工商部门批准。

（二）交易定价原则

经双方协商，同意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出具的《永州美神种猪育种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天职株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５３

号）中净资产作为交易价格参考基数，公司以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受让大

农担保持有永州美神

１００％

的股权。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大农担保是经湖南省金融部门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立目的是为符合公司“生猪养殖产业

链一体化模式”下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养殖户、经销商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解决其资金需求，促进公司健康、平

稳的发展。 现鉴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战略发展需要，决定将对外投资予以收缩，专注贷款担保业务，将持有永州美

神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

２

、股权转让完成后，永州美神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时鉴于大农担保、永州美神均在合并报表范围

内，因此股权转让完成后对公司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１

、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立目的

是为符合公司“生猪养殖产业链一体化模式”下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养殖户、经销商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解决

其资金需求，促进公司健康、平稳的发展。现鉴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战略发展需要，决定将对外投资予以收缩，专注

贷款担保业务，将持有永州美神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

２

、公司与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３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关于审议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陶一山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８７

，

００４

，

４１６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３．０５ ％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８６

，

８３８

，

３１５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９３％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

２２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１６６

，

１０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其他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或代理人进行表决，同意

５８

，

７８１

，

９１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反对

８０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

； 弃权

３０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５％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

５８

，

６９６

，

３１５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５

，

６０１

股，反对

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０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唐人神”商号使用权授予控股股东使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其他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进行表决，同意

５２

，

５９９

，

７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

８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弃权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６％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

５２

，

５１４

，

１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５

，

６０１

股，反对

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０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陈益文、都伟律师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结论意见为：唐人神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议案和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2012-018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获得

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将《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申报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备案。

2012

年

3

月

5

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无异议确认并备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公司可以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并实施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详见

2012

年

2

月

18

日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五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沈志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社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鹏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银基发展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家庆 戴子凡

联系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１０９

号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１０９

号

电话

０２４２２９５５６００ ０２４２２９０３５９８

传真

０２４２２９２１３７７ ０２４２２９２１３７７

电子信箱

ｙｊｚｑ＠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ｃｎ ｙｊｚｑ＠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ｃｎ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４７０

，

１７７

，

３２８．６５ ４２７

，

８９５

，

０８４．２５ ９．８８％ ６０７

，

９２４

，

６１２．７０

营业利润（元）

５３

，

１８９

，

００７．６２ ４８

，

５４６

，

５３４．８２ ９．５６％ １６０

，

６２３

，

２７６．７４

利润总额（元）

５１

，

２００

，

９１３．５５ ４６

，

６１６

，

９３０．１５ ９．８３％ １５６

，

０６２

，

９２７．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３２

，

９６２

，

０３７．７９ ３０

，

８４７

，

２４３．８１ ６．８６％ １１６

，

１７４

，

７０６．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２５

，

８２２

，

１９６．３２ ３１

，

７２０

，

７６９．０９ －１８．６０％ １１９

，

３８９

，

１３５．８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６０

，

８１９

，

７１７．１３ －７０

，

４６２

，

４７５．７３ １３．６８％ －６９５

，

６１１

，

１６５．９８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元）

３

，

５０１

，

３８４

，

０４０．８４ ３

，

６８８

，

７６３

，

８４０．３７ －５．０８％ ３

，

４４５

，

２４２

，

７３３．９３

负债总额（元）

１

，

９２２

，

９７２

，

５８０．５３ ２

，

１４３

，

３１４

，

４１７．８５ －１０．２８％ １

，

９３０

，

６４０

，

５５５．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１

，

５７８

，

４１１

，

４６０．３１ １

，

５４５

，

４４９

，

４２２．５２ ２．１３％ １

，

５１４

，

６０２

，

１７８．７１

总股本（股）

１

，

１５４

，

８３２

，

０１１．００ １

，

１５４

，

８３２

，

０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１

，

１５４

，

８３２

，

０１１．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１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１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０３ －３３．３３％ ０．１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１１％ ２．０２％ ０．０９％ ７．９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１．６５％ ２．０７％ －０．４２％ ８．２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５ －０．０６ １６．６７％ －０．６０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３７ １．３４ ２．２４％ １．３１

资产负债率（

％

）

５４．９２％ ５８．１０％ －３．１８％ ５６．０４％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４

，

８７９．２０ ５８７

，

７０２．１０ －２

，

５６６

，

７１０．７３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５７８

，

２２５．７３ １

，

０４２

，

６１７．７６ ２７９

，

８３０．２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９２３

，

２１４．８７ －２

，

５１７

，

３０６．７７ －１

，

９９３

，

６３８．０８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７

，

３２６

，

６４９．５４ ０．００ 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２２３

，

０６０．２７ １３

，

４６１．６３ １

，

０６６

，

０８８．８３

合计

７

，

１３９

，

８４１．４７ －８７３

，

５２５．２８ －３

，

２１４

，

４２９．７４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１７３

，

１７５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

东总数

１７３

，

２４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９８％ ２５３

，

７８１

，

２６７ ０ ２３６

，

６８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９％ １０

，

２７５

，

５０６ ０ ０

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９％ ５

，

６０１

，

９６０ 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７％ ３

，

１１３

，

７２１ ０ ０

李绍君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３

，

０５８

，

２８７ 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２％ ２

，

５０２

，

１８６ ０ ０

罗建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核心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７％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８ 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６％ １

，

７９３

，

１７２ ０ ０

陈小霞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４％ １

，

６４０

，

３０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３

，

７８１

，

２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０

，

２７５

，

５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６０１

，

９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１１３

，

７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李绍君

３

，

０５８

，

２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

，

５０２

，

１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罗建明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９９

，

９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

，

７９３

，

１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陈小霞

１

，

６４０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

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在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中， 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它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是土地整理，房地产开发，酒店投资经营等。

２０１１

年，为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 一方面

通过“限购”、“限价”、“限贷”及房地产税制改革试点等措施，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加大保

障性住房建设，加大闲置土地的清理等措施增加住房供给。 上述政策的陆续出台，不断将调控引向深入。

房地产投资性需求显著下降，价格上涨得到遏制，市场成交以满足刚性居住需求的中小户型普通住宅为

主。 本公司作为主营房地产业务且高端项目占比较大的上市公司受影响程度要更大一些。

面对持续不断的调控政策和低迷的市场环境，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制定的经营方

针，以稳健务实的姿态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继续狠抓两个核心项目即沈阳银河丽湾上品项目和上

海银河丽湾项目，实施了打造精品、树立品牌的经营策略，并采取主动灵活的市场营销策略，取得了一定

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４７

，

０１７．７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８８％

；实现营业利润

５

，

３１８．９

万

元，比上年增长

９．５６％

；实现净利润

３

，

２９６．２

万元，比上年增长

６．８６％

。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

主要来自于沈阳银河丽湾项目，上海银河丽湾项目仍处于投资建设期，因此，受项目开发周期及市场持

续低迷的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主营房地产业务收入只是比上年略有增长。

报告期内，沈阳银河丽湾项目实现销售

４２

，

５３３

万元。 在市场低迷的不利形势下，经多方努力，公司全

资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与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成功签约了《写字楼房产买卖合同（国电东北

电力有限公司办公楼）》，合同总额为

６１

，

１０５

万元。 本合同的签订将为公司带来稳定的主营收入和利润，

同时，有利于沈阳银河丽湾项目大社区的配套完善，提升项目的整体形象和公司品牌的声誉，报告期内

该项目实现收入

２．５０

亿元。 沈阳银河丽湾项目一期（原东方威尼斯项目）存量实现销售

６

，

０２７

万元。

报告期内，上海银河丽湾项目主要从项目管理、质量进度、成本控制、市场销售等方面严格标准，保

证项目高品质。 尽管部分楼盘达到预售条件，但从市场状况及项目整体运作考量，上海项目没在报告期

内开盘。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参股的沈阳凯宾斯基饭店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８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蝉联东北地

区最受欢迎商务酒店金枕头大奖，入选

２０１１

年中国旅行奖

－

“中国百家酒店”。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房地产销售

４５

，

２５２．８４ ３０

，

７４６．１４ ３２．０６％ １０．３８％ ４．００％ ４．１７％

餐饮服务

１

，

１６４．８９ １１６．６８ ８９．９８％ －３４．９８％ －４５．９１％ ２．０２％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房地产销售

４５

，

２５２．８４ ３０

，

７４６．１４ ３２．０６％ １０．３８％ ４．００％ ４．１７％

餐饮服务

１

，

１６４．８９ １１６．６８ ８９．９８％ －３４．９８％ －４５．９１％ ２．０２％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将其持有的沈阳银基窗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非关联

自然人王建林，沈阳银基窗业有限公司不再在公司报表合并范围之内。

本期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货币资金方式投资设立了四家全资子公司。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二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应到会董事五人，实到会董事五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志奇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２

，

９６２

，

０３７．７９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２３３

，

５７９

，

９８２．７５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２６６

，

５４２

，

０２０．５４

元。

鉴于公司上海银河麗湾项目仍处于投资建设期，同时沈阳银河麗湾项目二期后续投资建设资金需求量

较大，为保证公司项目正常建设，以及公司的稳健发展，以更好的业绩回报股东，公司董事会拟定

２０１１

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用于项目的再投入资金。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继续聘用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的财务审

计机构的决议，聘用期一年，审计费用为

４８

万元。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沈阳银基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刘成文先生、刘博巍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回避后，三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

进行了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表示同意。 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沈阳银基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情况为：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七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申请银行授信计划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在

２０１２

年向银行申请十五亿元以内的综合授信额度，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和总

经理根据经营需要办理十五亿元人民币以内的综合授信业务。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沈志奇先生由于年龄原因，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职务；沈志奇先生仍担任公司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会议一致推选刘成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沈志奇先生辞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选举刘成文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截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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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五次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

巾女士主持。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审议并通过《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并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的意见》）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监事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监事会同意周巾女士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申请。 同意推荐谭永红女士为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以上六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７

、因工作变动原因，余学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职工监事；经公司职工大会选举王蓓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职工监事。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附简历

谭永红：

１９６１

年生人，大专学历，工程师。 曾任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人力资源总监，

现任公司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与公司大股东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蓓，

１９７０

年生人，本科学历。曾任沈阳天力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沈阳翔凤房地

产集团行政总监、董事长助理，现任公司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行政总监。与公司大股东沈阳银基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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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基置业”）因项目开发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资金借款，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公司同意为其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资金借款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

保时与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担保合同。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召开董事会第八届五次会议，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均表示同意。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

１

、注册资本：

１７０００

万元

２

、注册地点：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

２０－２２

号

３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４

、法定代表人：沈志奇

５

、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２１

，

７７７．５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５５

，

２２０．０６

万元，净资产

６６

，

５５７．４５

万

元，营业收入

３７

，

６７１．２３

万元，净利润

５

，

２５６．７６

万元。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无担保、诉讼仲裁事项。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１

、担保方：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

、被担保方：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

３

、被担保的债权的形成期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４

、担保金额和方式：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担保合同。

５

、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根据银基置业的实际借款

情况在担保总额之内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１

、银基置业为了项目开发经营需要而申请贷款，公司提供担保，支持子公司发展。

被担保人银基置业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产质量优良，主业房地产，董事会认为银基置业具备偿债能

力，公司对其具有完全控制能力，本项担保无风险。

２

、本公司持有被担保人银基置业

１００％

股权，不存在对其他股东公平问题。

３

、本项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五、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对外担保前，我们已认真审阅议案内容，并对本次对外担保表示认可，现就本次

对外担保表决程序及对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对外担保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客观原则，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次担保后，担保总

额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７６．０３％

。

七、备查文件

１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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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预计二

○

一二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型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提供服务 物业管理费 沈阳银基物业有限公司

１８０ ８２．０８

１

、上述本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根据本年公司项目对物业服务的需要，结合上年实际发生金额的预

计金额，尚未签订具体协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

判断立场，对公司董事会提供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对此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公司与银基物业发生的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

则进行交易，其交易价格是公允的，不存在内幕交易。 此日常关联交易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其行为符合

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规。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

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并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公司第八届五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报

告》。表决时，关联董事刘成文先生、刘博巍先生进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

致通过了上述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本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股东，将在股

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５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方

可实施。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沈阳银基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基物业）

住 所：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

３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利群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产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信息咨询，日用百货零售；房产经纪与代理；机动车停车服务、代暖

服务；园林养护工程；餐饮管理。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主要股东：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５０％

、沈阳银基物资供应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３０％

、辽宁

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２０％

；（沈阳银基物资供应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总资产

２１９５

万元，净资产

６７８．８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４３１８

万元，净利润

３．７

万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５０１

万元。

２

、关联关系

银基物业是公司控股股东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构成关联关系，该行为属关

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

银基物业是辽宁省首家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２

质量体系和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双认证的物业管理企业， 一级

物业管理资质。 目前管理的物业面积达近

３００

万平方米，是沈阳知名的品牌物业管理公司。 银基物业是依法

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履约能力较强。 在以往的交易中，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并形成坏帐的情形。 此项关

联交易系正常的物业管理服务所需。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沈阳市物价局等文件，参考当地市场价格和服务内容，确定物业管理费收费标准，且收费标准不高

于物价局批准标准。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银基物业的关联交易，充分利用关联方成熟完善的物业管理服务体系，持续的为公司提供优质

的物业管理服务，提升公司开发住宅品牌的市场影响力。通过和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可以充分保持双方之间

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提升公司开发项目的品牌和市场影响力，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不会损害到公

司利益和广大股东的利益。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书和独立意见。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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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经公司董事会八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时

３

、召开地点：沈阳凯宾斯基饭店三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监事的议案》。

①

监事候选人谭永红

以上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和《公司监事会第八届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办式：股东（代理人）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或以传真、信函的方式登记，

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地点：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１０９

号凯宾斯基酒店公司证券部

３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委

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 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２９０３５９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４－２２９２１３７７

邮政编码：

１１０００３

联系人：戴子凡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代表本公司出席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或重新打印件有效。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2 0 1 1

年度

报 告 摘 要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3

月

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2-10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

2011

年年度报告，同时公

司关注到近日网络上有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传闻。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避免公司股票

出现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

000043

，中航地产）将于

2012

年

3

月

6

日起停牌，待

2012

年

3

月

10

日公司披露

2011

年年度报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344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2012－007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第二大股东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的通知，海

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将其持有的公司

11,776.94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中的

5,888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10.51%

）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冻结期限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共持有公司股份

11,776.94

万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1.03%

；其中已质押的公司股份共

5,888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51%

。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12-02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聘审计机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3

月

5

日，公司接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沟通函》：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

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转制工作现已完成，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取得特殊普通

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 转制后的事务所全称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公告编号：〈万〉

2012-00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

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2

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72.0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73.4

亿元。

2012

年

1~2

月份，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

积

190.9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190.5

亿元。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2012

年

1

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未增加新项目。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